
刘金明：

本院受理原告饶天虎与被告刘金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29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刘金
明偿还原告饶天虎借款本金 1913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饶天虎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
元、公告费440元，合计790元，由原告饶天虎负担46元，
被告刘金明负担744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陈玉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石常有、陈玉平、陈洪、王淑梅、
王丹、石慧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
初29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解除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石
常有、陈玉平于 2020年 12月 18日签订的合同编号 01301072020121704857的《个人借款合同》；
二、被告石常有、陈玉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本金 190000元，利息 15558.40元（暂计算至 2021年 10月 25日），本息共计 205558.40
元，此后的利息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时止；三、被告陈洪、
王淑梅、王丹、石慧荣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陈洪、王淑梅、王丹、石慧荣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石常有、陈玉平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383元，由被告石常有、陈玉平、陈洪、王淑梅、王丹、石慧荣共同负担。公告费 440
元，由被告陈玉平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柳勤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众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柳勤虎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121民初37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柳勤
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众安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自 2015年 11月 17日至 2021年 5月 31日期间的物业服务费
5444元；二、驳回原告宁夏众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
柳勤虎负担 640元，由原告宁夏众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72
元。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刘俊丰：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海原支公司与被告刘俊丰
保险代人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宁 0104民初
14446号民事判决，判你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
金12396.6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70%支付12396.60
元自2022年6月19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
日止的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十一楼月牙湖法庭 1111室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雀之峰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钱节言：

本院受理原告谢正云与被告宁夏雀之峰装饰
装修工程有限公司、钱节言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被告宁夏雀之峰装饰
装修工程有限公司、钱节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返还原告谢正云装修款18740元，并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3.7%支付18740元自2022年1月23日至实
际返还装修款 18740元之日止的违约金。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 98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 706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张敏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42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郭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郭瑞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37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建民、李晶：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与被告宁夏晟广原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李建民、李晶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06民初82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白学鹏、马红、丁杰、丁咏志：

本院受理（2022）宁 0121民初 3956号原王杰与被告白学鹏、马红、
丁杰、丁咏志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0121民初39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马红、丁咏志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杰经济损失11310元；被告丁咏志、
马红互负连带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元、公告费600元，均由被
告马红、丁咏志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综合审判庭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一宁：

本院受理原告杨彦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522民初19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被告王一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
支付原告杨彦德砖款及借款共计39630元。限
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海兴开发
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530号

盐池县耀辉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俩兄弟汽车音响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本院判令你向原告偿还货款14150元；
2.判令你以欠款1415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自2016年8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LPR4年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
你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179号

杨小明：

本院受理原告朱燕军与被告杨小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
41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小明于本判决生效后
三日内偿还原告朱燕军借款19000元。被告杨小明如果不按
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清偿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杨小
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郊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381民初2623号

周世奇：

本院受理原告刘晓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于2022年9月27日向你电子送达民事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因疫情
影响，原定开庭时间无法开庭并微信告知你。
后多次与你电话、微信联系未果，穷尽其他送达
方式仍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第3日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坝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刘吉庆：

本院受理原告陈栋与被告银川
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刘吉庆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依法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8222民事判决书。因原告陈栋不服
该判决，提出上诉，要求：1.撤销一审
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
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
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1111办公室领取民事上
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7171号

刘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穆英与被告刘华确
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2）宁
0104民初71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
告吴穆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0元，
由原告吴穆英负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月牙湖法庭（1109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董刚、武永梅: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张生与被执行人董刚、武永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宁0104执7966号
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武永梅名下位于银川
市兴庆区民族南街名人国际大厦独幢1单元15层1518房产】。现
通知你们于2023年1月9日上午9时30分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9
号窗口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
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
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2月 9日上午到本院执行接待大
厅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
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
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以上日期如遇休假日顺延至节后第一个工作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捷思：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银川九岛商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戴德良行商贸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三案，申请执行人银川九岛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分别申请追加第三人陈捷思为（2022）宁 0122执 2167
号、（2022）宁 0122执 254号、（2022）宁 0122执 255号案件
的被执行人，因你住址不详，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执行异议申请书副本、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7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个工作日上午 9时、9时 30分、10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公开举行听证
会，逾期未到庭参加听证，本院将依法缺席作出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303号

葛晓英：

本院受理原告保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
求本院判令你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6000
元以及全部借款本金清偿完毕止的利息；
2.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淑霞、吴磊、谢军：

本院受理原告金学荣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
令：三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30000
元，并按年利率 3.85%支付借款本
金自 2015年 8月 21日起至借款全
部还清之日的利息。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一审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二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佳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九九轮胎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刘佳
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宁0202民初33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
一、被告刘佳琦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宁夏九九轮胎
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22270元；二、被告刘佳琦于本判决
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宁夏九九轮胎商贸有限公司支付2019
年 11月 5日至 2022年 7月 18日期间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14638.81元，2022年 7月 19日起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刘佳
琦未付货款 22270元为基数，按照双方约定的月利率 2%的
标准继续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自动履行之日止；三、驳回原
告宁夏九九轮胎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你亦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王建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农垦田野农资
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建军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
宁 0104民初 11473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王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向原告宁夏农垦田野农资有限
公司支付货款 8000 元、违约金 2400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宁 0104民初 1147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417号

郭思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与被告郭思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44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郭
思佳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偿还透支本金
33186.78元，支付利息 6766.31元，本息共计 39953.09元；以 33186.78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
之五计算，支付2022年7月1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832元、公告费 600元，两项共计 1432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灵武支行负担27元，由被告郭思佳负担14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本
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
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
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879号

宁夏砼源砼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马强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起诉：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 2020年 7月到 9月工资共计 12130.6
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
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
民法院西郊法庭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执7693号

宁夏锦洲众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余家和、余金洲：

申请执行人宁夏徐工鲲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锦洲众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余家和、余金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2)宁0104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你们至今未履行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宁夏徐工鲲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宁夏锦洲众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购买的
型号为LW550FV、LW330FV的两台装载机。申请执行人申请处置上述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财产处置相关规定，本院要求双方五日内协商议价并书面提交议价结论，五日未提交视为
无法达成议价。因上述财产所在辖区内税务机关暂无法出具税务基准价，相关部门也无法出具相关指导价格。同时，涉案财产需要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除双方一致同意网络询价
外（限五日内双方提交书面申请书，未提交视为不同意。）本院将依法通过委托评估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为了提升财产处置效率，如协商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均无法确定财产处置参
考价，本院责令双方于2023年1月6日下午14: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拍卖裁定书、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于2023年2月6日到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如评估报告另行时间送达，以通知为准）。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需在领取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未提出或者逾期提出，视为无异
议。如评估报告提前送达，以送达之日起算5日。本院将择期通过网络平台予以公开拍卖，如上述当事人未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指定网络平台，本院将指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公
开拍卖，第一次拍卖根据确定的财产处置参考价下浮30%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一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在第一次流拍价值基础上下浮20%以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二次
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根据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按照第二次流拍价格变卖一次，变卖期结束后执行债权人仍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之后将不予处置，由此造成的不利后
果由其承担。在财产处置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逾期垫付财产处置期间产生的费用，视为放弃财产处置，本院将终止处置程序；被执行人、产权人若未按期到庭，或
者拒绝配合财产处置程序，视为放弃相关选择或者救济权利。相关拍卖具体事宜以网络拍卖公告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银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第五分公司、宁夏银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忠与被告宁夏浩海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宁夏银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第五
分公司、宁夏银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06民初10749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判决：被告宁夏银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第五
分公司、宁夏银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忠工程款1106331.28
元、截止 2019年 8月 19日的利息 263575.96元，共计 1369907.24元，并以欠付工程款 1106331.28元为
基数，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二、被告宁夏浩海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在欠付被告宁夏
银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款 1106331.28元范围内对原告王忠承担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 58559
元，原告王忠负担46550元，被告宁夏银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第五分公司、宁夏银都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负担12009 元，公告费2300元，由宁夏银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第五分公司、宁夏银都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负担。裁定：准许反诉原告宁夏浩海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撤回反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决书及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声明
张引东：

你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及达不到岗位任职条件，公
司于 2022年 12月 2日向您
送达了辞退通知，通知您于
接到辞退通知后 3日内到公
司办理离职手续。截止今
天，你未到公司办理离职手
续，现公司研究决定，自2022
年 12月 6日起，与你解除劳
动合同关系。特此声明。
中卫联合新澧化工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6日

汪立鹏：

本院受理原告韩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作出（2022）宁0502民初18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汪立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韩涛支付劳
务费 26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王广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广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469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高绘荣：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高绘荣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469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郝世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郝世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477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顾玉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
信贷中心与被告顾玉廷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148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薛剑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
信贷中心与被告薛剑锋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48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田自斌、田自军、田佳妤：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温国强与被执行人
宁夏杞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申请执行人温国强申请追加第三人田自斌、
田自军、田佳妤为（2022）宁0122执2003号案件
的被执行人，因你们住址不详，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副本、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7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个工作日上午 10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公开举
行听证会，逾期未到庭参加听证，本院将依法缺
席作出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429号

李兴虎、马义廷：

本院受理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李兴虎、哈玉亮、马义廷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哈玉亮支付原告代偿款41844.61元，判令被
告哈玉亮、马义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宁0303民初242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529号

马长武、王桃花：

本院受理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兴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被告马长武、王桃花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偿款 30047.5元；2.本案
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2529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569号

海梅、母文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田彦梅、马宏
英、海梅、母文生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海
梅、母文生清偿借款本金20000元，逾期利息从借款到期之日计算（借款期限
内利息按年利息 10%计算，逾期利息在年利率基础上上浮 50%，即按 15%计
算，利息直至贷款结清为止；2.依法判令被告马宏英、田彦梅对上述借款本息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256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张军、苟牡丹：

本院受理的（2022）宁0402民初6667号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军、苟牡丹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被
告张军向原告偿还垫付款 73978.09元；2.被告张军向原告支付利息
28347.33元（暂按垫付款的日利率的万分之三从垫付之日的第二日起
计算至2022年3月30日止，此后要求按此标准计算至代偿款结清之日
止）；3.被告苟牡丹对被告张军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原告
对被告张军名下的抵押车辆（车架号LFV3A24F483007069）具有抵押
权，对车辆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和开庭传票，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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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慧杰思创农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
人章，特此声明。
宁 夏 建 昌 建 筑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110071500657X7）遗失金税盘，编码：66156702953，声明作废。
宁夏固原市泾源县黄花乡沙塘村村民委员会遗失公章，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4640424ME08727317，特此声明。
郭绍平于 2021年 11月 10日在银川天山海世界黄河明珠旅游文化有限
公司预订的公寓，因公寓交款收据遗失，现声明所有收据作废。
宁夏海原县关桥乡马湾行政村四自然村号张成环名下遗失的宁E56898
三轮汽车两面车牌，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郑旗乡西沿行政村李庄自然村40-1号张生旭名下遗失的宁
EG4918轻型普通货车两面车牌，声明作废。
宁夏会意能源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BYR⁃
MLL0M）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赵敏（身份证号码：640103196602071828，工号：36509676）遗失新华保
险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声明作废。
父 亲 马 俊 才 （642101197012052938） 、 母 亲 杨 玉 琴

（642103197304154947）遗失吴忠市妇幼保健院2010年给开具的马瑞成
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640142416），特此声明。
吴海燕（母亲身份证号：640221198206183622）王少峰（父亲身份证号：
64022119810410361X）遗失王子洋（儿子）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
2003年11月18日，特此声明。
刘晶（母亲身份证号：640321198901200928）祖岳磊（父亲身份证号：
640221198809036015）遗失祖嘉晧（儿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K640101053，出生时间：2011年10月22日23时00分，特此声明。
黄秀勤（身份证号：642102197402253248）遗失保险资格代理证，证号
00001964000000002021042536，特此声明。

中卫市兴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MA76EPCP0J）
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永宁县李俊镇宏信数码经营部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于 2015年 11月 24日开具的押金发票一张，发票号：03976656，金额：
5000元，特此声明。
邢学义遗失永宁县望远镇政台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
023416，身份证号：640121192907253117，编号：640121102209020038，
特此声明。
宁夏旭林浩宇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1100MA75X6M867遗失公章及开票税盘，特此声明。
灵武市兴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车号宁AT7287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640181039808，特此声明。
灵武市东塔镇鸿乐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40181MA7650GL6F，特此声明。
灵武市杨纪手抓馆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王丽萍章，特此声明。
石泉车号宁AE2388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640681004564，特此声明。
闵立宪遗失坐落贺兰县新区惠泽园11号楼1单元201室的房产证，产权
证号：20132881，特此声明。
闵立宪遗失坐落贺兰县居安西路惠泽园小区 11号楼 1单元 201室的土
地证，土地证号：贺国用（2013）第1217号，特此声明。
魏建奇遗失档案托管证，证号：D-34756，特此声明。
郑宝华（宁AU752A）遗失宁夏银川上陵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购买的 JCBY 保养卡-机油券 0W-20 六桶（券号：
NX6804SHJCBY0009413）金额：1592元，特此声明。
宁夏凌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宁夏天利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于
2018年 7月 24日开具的收据，收据编号：0000004918，金额：20万元（贰
拾万元整），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宁夏联昌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40121MA7N9GTR9Q），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0万
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3000万元整，请债
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宁夏联昌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6日

公告
吴忠市谷德金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李小凤 10人与你单位支付劳动报酬
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吴
劳人仲字（2022）264、26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主要内
容：由被申请人支付何利娜16306.04元、杨佳丽8458.6
元、丁文婷8298.29元、牛亚茹8169元、丁亚楠5500元、
李小凤 8286.07元、王丹 4000元、马敏 4280元、杨佳园
6625.94元、赵雪萍7410元等10名申请人工资，各申请
人具体工资数额详见本裁决书附表，以上10名申请人
裁决数额为终局裁决，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请
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撤销。逾期未起诉，本
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联系电话：0953-2272186

吴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2月6日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网络链接地址：https://pan.baidu.com/s/1pv9S6deC⁃
dOc_vt8TSrJfEg 提取码：m8us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宁夏吴忠盐池县
大水坑镇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油厂，联系人：辛主任
联系电话：13991777561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周边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 络 链 接 地 址 https://pan.baidu.com/s/1yzzOpDcd⁃

vavYFzRJ16_GMg

提取码：xxrn
（四）公众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与环境影

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建设单位联系人：辛主任 联系电话：13991777561，

邮箱：120510613@qq.com地址宁夏吴忠盐池县大水坑镇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油厂

环评单位联系人：董工 电话：0991-4182193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西路 215号环保厅高层

三楼
邮箱：2421517402@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截止时间
2022年12月9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油厂
青石峁气田2022年产建地面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告

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宁夏

水利电力工程学校（宁夏水电技师
学院）水利工程实训楼、机电工程
实训楼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约无
效）仅限于本项目的工程资料使
用，用于授权、委托、签约、证明各
类合同、承诺等具有经济性质行为
时盖章无效。特此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6日

公告
山东百顺冶材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任志辉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石大劳
人仲案字【2022】260号），因你单位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书、开庭通知书等法
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
于2023年1月6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此案（地址：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青山南路 13号），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审理并作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庭审次日
起15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特此通知。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
宁夏德威亿商贸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205MA761W8X96），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
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来公司办理清算手续，
特此公告。
宁夏德威亿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6日

遗失声明


